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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遲 寄 發 有 關 建 議 非 常 重 大 收 購 事 項 的 通 函

本公司宣佈，有關建議非常重大收購事項的通函寄發的日期將進一步延遲至二零

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或之前寄發。

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6A條作出。

謹此提述中策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及二零一三年九

月二十四日的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非常重大收購事項。除非文義另有

所指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編製載入通函內的若干資料，因此本公司預期通函寄發的

日期將進一步延遲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或之前寄發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策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柯清輝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柯清輝先生、趙晶晶女士、許銳暉先生、陳玲女士及周錦華先生為本公

司執行董事，以及馬燕芬女士、周宇俊先生及梁凱鷹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
